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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之 1 

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

1.為報名參加本次技能檢定考試，本人同意詳實填載本申請書所示各項

資料，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另同意主管機關與受託單位基於考

試事務、統計分析、證書發放與相關訊息之目的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

人所提供之相關個人資料。 

2.本人保證依規定所繳交之各項證明文件(正本或影本)均屬

實。有虛偽不實者，本人無條件同意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

中心撤銷補助，並願繳回受補助之各項費用，且自撤銷補助

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「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

助要點」所定各項補助。 

3.茲證明本人申請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款，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

檢定中心代為繳庫。 

申請(具結)人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請務必以正楷親自填寫)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 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 

性 別  

免試別 
□免試學科 

□免試術科 

報名日期、職類

(代號)、級別 

報名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職類(代號)：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) 

級別：   級 

連絡 

電話 

住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-□□(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)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-□□(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) 

學歷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 □高職 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 

身分別 
□獨力負擔家計者  □中高齡失業者  □身心障礙者  □原住民  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更生受保護人 

□長期失業者      □二度就業婦女  □家庭暴力被害人        □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(  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文件 1.身分證明文件各_____份。2.符合補助資格條件證明文件 _____份。 

申 請 補 助 

項        目 

□學科測試費 120 元 □審查費 150 元 □術科測試費         元 

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  元 

□證照費 160 元 

(本項目僅供

測試成績不合

格，再次報名

參加同一職類

同一級別技能

檢定且測試成

績及格者勾

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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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之 2 
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

1.為報名參加本次技能檢定考試，本人同意詳實填載本申請書所示各項

資料，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另同意主管機關與受託單位基於考

試事務、統計分析、證書發放與相關訊息之目的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

人所提供之相關個人資料。 

2.本人保證依規定所繳交之各項證明文件(正本或影本)均屬實。如有虛

偽不實者，本人無條件同意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撤銷補助，並願

繳回受補助之各項費用，且自撤銷補助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「特定

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」所定各項補助費用。 

3.茲證明本人申請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款，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

檢定中心代為繳庫。 

申請(具結)人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請務必以正楷親自填寫)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 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 

性 別  

免試別 
□免試學科 

□免試術科 

報名日期、職類

(代號)、級別 

報名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職類(代號)：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) 

級別：   級 

連絡 

電話 

住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-□□(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)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-□□(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) 

學歷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 □高職 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 

身分別 
□獨力負擔家計者  □中高齡失業者  □身心障礙者  □原住民  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更生受保護人 

□長期失業者      □二度就業婦女  □家庭暴力被害人        □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(  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補 助 

項        目 

證照費 160 元(首次申請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之補助，經審查合格且當

次技能檢定測試成績合格者，逕予補助證照費) 
合    

計 
16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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